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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福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厦门福达公司）与日本

东京井木株式会社（下称日本井木）签订买卖合同，约定由

日本井木向厦门福达公司提供钢材5000吨，价格条件CIF厦门

，货物应不迟于2002年11月30日装船。11月20日，日本井木与

香港凡豪船务公司（下称凡豪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25

日，凡豪公司抵达日本川崎港装载货物，因该轮在装港滞期

，故凡豪公司30日在货物装船并在收迄全部运费之后，要求

日本井木将该5万美元折抵滞期费，日本井木表示同意。当日

，凡豪公司的港口代理签发了一式三份已装船指示提单。运

费栏目中载明运费到付。但该提单没有印制提单抬头，从提

单上看不出承运人的名称和主营业所。船抵厦门后，厦门福

达公司持单办理提货时被船公司代理告知须支付海运费5万美

元。因厦门福达公司提货后拒付该项费用，凡豪公司向海事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厦门福达公司支付其运费5万美

元及其利息，厦门福达公司辩称，本批货物的贸易价格是CIF

厦门，按国际贸易价格术语解释，CIF条件下，运费应由卖方

日本井木支付，买方没有付费义务。本案所涉提单虽注明运

费到付，但此系卖方与船方所为，对收货人没有约束力。此

外，涉案提单缺少公司抬头，故原告凡豪公司不能证明其是

本批货物的承运人，无权向被告主张提单权利。裁决海事法

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七十一条、第

七十三条、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厦门福达公司向凡豪公



司支付海运费5万美元并赔偿其利息损失。评析本案系海上货

物运输合同运费支付纠纷，共涉及两个法律问题。一、持有

正本提单的收货人应履行提单约定的支付运费的义务，不能

用买卖合同的约定对抗承运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第七十一条规定，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

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

物的单证。第七十八条规定，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

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本案中，被告

厦门福达公司与日本井木的贸易合同虽然以CIF价成交。且依

该合同应由日本井木租船付费，即日本三井依约应向原告转

让运费预付提单，但由于日本井木和原告之间的问题，日本

井木实际上向原告转让的是运费到付提单。因原告已经接受

了该提单且提取了货物，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便应接受

该提单规定内容的约束。至于从贸易的角度看其因此而多付

的费用，可以与日本井木交涉，而不能成为对抗原告的理由

。二、提单不因缺少抬头和承运人的营业地而无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提单一

般应包括承运人的名称和主营业所等项内容。但该法条第二

款同时规定，提单缺少该项内容的，不影响提单的性质。从

本案的实际情况看，本案所涉提单虽然缺少承运人的抬头，

没有承运人营业地，但日本代理公司明确载明其系代理原告

凡豪公司签发，且提单经正常流转已经完成了收、交货的法

定功能。因此，不能因为缺少上述内容便认为原告不是涉案

货物的承运人。综上，法院判决，被告厦门福达公司应当向

原告凡豪公司支付运费5万美元及其利息。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